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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类流程图
1.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的流程图
申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发放不予受理
通知书
发放补材料
通知书






受理
窗口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
不属于职权范围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
区教体局审核材料






专家考察
区教体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实地考察，提出考察意见






决定
自受理之日起，承诺办结时限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作出准予审批的决定，签发有关文件依法依规予以公示。
作出不予审批的决定，说明理由。






送达
区教体局发文






归档
材料签字盖章密封存档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52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2.民办、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筹设审批的流程图
申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发放不予受理
通知书
发放补正材料
通知书






受理
窗口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
不属于职权范围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
区教体局审核材料






专家考察
区教体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实地考察，提出考察意见






决定
自受理之日起，承诺办结时限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同意筹设的，发给筹设批准书
不同意筹设的，说明理由






送达
区教体局发文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52归档
材料签字盖章密封存档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3.教师资格认定的流程图
核查有问题
颁发证书（申请人按照要求前往指定地点领取教师资格证书或邮寄证书）
告知申请人未通过认定，材料返回申请人
认定流程结束
不合格
有异议
核查
核查无问题
按规定处理
归 档（按照规定将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等材料归档保存）
资格审查（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审查）
公示（做出教师资格认定结论并公示）
无异议
合格
合格
发放补正材料
通知书或当面告知
发放不予受理
通知书或当面告知
材料不全
或不符合规定
不属于许可范畴
不属于职权范围
不符合认定条件
网上注册申报
申请人在规定时间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
（www.jszg.edu.cn）注册报名
补正材料

参加国考人员（国考报名在中国教育考试网
http://ntce.neea.edu.cn/上完成）
报名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
（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为2年）
合格

符合直接认定条件人员
报名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合格，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合格证明有效期为3年）





线上确认

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淮南市教育体育局（https://sjtj.huainan.gov.cn/）或手机登录“皖事通”APP上传线上确认材料。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5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4.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
审批的流程图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或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区教体局在承诺时间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不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准予延缓入学或者休学。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发《不予许可的通知书》。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30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5.校车使用许可的流程图
学校或校车服务提供者提出申请，并去相关部门办理下列手续。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
驾驶人取得校车驾驶资格。
报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审核：
校车运行方案。
报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校车安全管理制度
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单等证明材料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提出审核意见并回复教育行政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审核，提出审核意见并回复教育行政部门。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
1、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
2、车辆检验合格证明
3、办理注册登记









学校或校车服务提供者持文件规定的上报材料报县教育行政部门。



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县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后，分别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意见。








根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的审核意见，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上报本级人民政府。



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批准意见。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校车标牌。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53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6从事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的流程图
申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发放不予受理
通知书
发放补材料
通知书






受理
窗口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
不属于职权范围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
区教体局审核材料






专家考察
区教体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实地考察，提出考察意见






决定
自受理之日起，承诺办结时限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作出准予审批的决定，签发有关文件依法依规予以公示。
作出不予审批的决定，说明理由。






送达
区教体局发文






归档
材料签字盖章密封存档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52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7.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的流程图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或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



区教体局受理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形成审核意见。在承诺时间内作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批准举办健身气功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发《不予许可的通知书》。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3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8.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的流程图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或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



区教体局受理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形成审核意见。在承诺时间内作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批准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颁发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发《不予许可的通知书》。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3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9.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的流程图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或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



区教体局受理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形成审核意见。在承诺时间内作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制作决定文件并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发《不予许可的通知书》。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3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10.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审批的流程图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窗口或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区教体局受理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形成审核意见。在承诺时间内作出许可或不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制作决定文件并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发《不予许可的通知书》。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3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行政处罚类流程图（适用于第11-47项权力）
行政处罚实施机关
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行政处罚实施依据
教育、体育法律法规
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听证程序
出示证件、了解事实、制作笔录
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
填写《当场处罚决定书》
交付当事人
案件来源
立案
调查、收集证据
七工作日内，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述意见或三工作日内要求听证
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
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案件
举报、媒体曝光或上级交办案件
制作现场笔录
提交《调查处理意见书》
取消处罚
案结归档
责令补充调查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听证准备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报告
行政处罚执行程序
当场收缴罚款
报行政部门备案  归档
使用法定罚款收据
两工作日内交行政部门
两日工作内交指定银行
当事人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可向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处罚结束程序
报县政府备案（行政处罚处理报告）
制作教育、体育行政处罚结案报告
立卷归档
制作终结报告










发放《处罚决定告知书》





送当事人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30、2503552等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行政确认类流程图
48.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授予的流程图
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综合或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提出申请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不属于行政确认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出具《受理通知书》。



区教体局受理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举办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组织申请人员进行集中培训。





对成绩合格的学员授予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3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其他权力类流程图
49.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程图
申请人申请



收到申请材料后或7个工作日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区教体局的要求补正全部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7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并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审查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








制作认定结果文件，向达到标准的幼儿园发放结果文件，授予牌匾，登记备案。







申请材料不符合认定标准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不符合认定标准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5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52.受理教师申诉的流程图
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提交书面申诉及相关材料）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区教体局审查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不符合申诉条件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对申诉人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必要的时候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意见，制定申诉处理决定书，送达申诉人。







承办机构：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服务电话：0554-2503505
监督电话：0554-2503510








